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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研〔2017〕7 号

云南省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
安全生产管理规定

（2017 版）

第一条 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等有关国家

法律法规，结合研究所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 研究所设立安全生产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安

委会”），行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能。每年初与研究所下属各

科研、生产单位（以下简称“各部门”）签订《安全生产目标责

任书》、《消防安全责任书》并监督执行，年终组织责任书执行

情况检查考评。

第三条  各部门成立安全生产领导小组，小组成员应具备

相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，单位主要负责人任组长，设

一名专职或兼职的安全生产管理员，并将小组成员名单及分工

报安委会备案。

第四条  贯彻落实安全生产“一岗双责”和责任追究制度。

各部门主要负责人为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；依法追究安全生产

责任事故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。

第五条  在依法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的基础上，安委会重

点监督各部门抓好以下几项工作：

（一）实验室、试验基地、生产车间等专业工作场所（以

下简称“专业工作场所”）要有规范的名称，并指定一名现场管

理责任人，将名称和责任人姓名制作成标牌在入口明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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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专业工作场所要制定“安全须知”，并在现场显眼处

张榜明示。

（三）专业设备和工作岗位要制定“安全操作规程”，并置

于工作现场显眼处。

（四）压力容器、危化品等特殊设备、物品，要按规定由

具备资质的责任人专用、专管，严禁违章操作。在现场明示责

任人姓名，并建立出入库、使用、维修书面记录，放置于现场

随用随登记。

（五）重大危险源、隐患源、高危作业区等要制定专项管

理措施或应急预案，并在现场设置醒目的警示牌。

（六）定期检查水电管路、电器设备、消防和安全设施，

严禁带故障运行和使用。

（七）建立和规范安全生产台账、档案制度，完备痕迹记

录。

第六条  针对第五条工作重点，各部门列出“安全生产督

查清单”，明确督查内容，将清单报安委会备案。每季度对清单

内容进行一次全面自查，并将结果报安委会。

第七条  各部门发生安全事故要及时上报安委会，不得瞒

报、谎报、迟报。

第八条  各部门要为安全生产提供人财物保障，确保安全

生产条件和环境达标、规范；开展安全生产知识教育和技能培

训，确保全员合格、熟知。

第九条  安委会定期或不定期组织安全生产专项或全面督

查，针对排查出的隐患下达整改通知书，责任单位应按通知要

求拟定整改方案，明确整改内容、措施、责任人、时限四要素，



1-3

上报安委会以便跟踪督查。

第十条  贯彻落实安全生产一票否决制，凡发生安全生产

事故的单位，年度考评时该单位及主要负责人、事故责任人一

律不得考评为优秀。若属于责任事故，则一律考评为基本合格

及以下档次。

第十一条  对在改善安全生产条件、防止安全生产事故、

参加抢险救灾方面取得突出成绩的单位和个人，给予奖励和表

彰。

第十二条  安委会年终组织安全生产年度检查考评。考评

内容分为制度建设（20 分）、制度执行（20 分）、痕迹信用（20

分）、隐患排除（40 分）四部分。对照国家法规和本管理规定，

采取扣分制，重大不符合项扣 10 分/项，普通不符合项扣 5 分/

项。具体评分细则另行制定。

第十三条 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安委会办公室负责

解释。

云南省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

2017 年 3 月 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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